附件3
编报说明（模板）
一、通用资产配备情况
（一）人均占有情况。
截至2016年8月31日，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打印机、一体机/传真机、扫描仪、碎纸机等6类通用办公设备人均占有情况。
（二）特殊用途通用办公设备情况。
申请特殊用途的通用办公设备的配置项目、数量金额、性能要求、主要用途和配置原因等情况。
（三）通用办公软件配置情况。
    申请配置的通用办公软件预计配置品牌、配置方式（预装、场地授权、网络授权等）、配置原因等情况。
    二、机构人员情况
（一）截至2016年8月31日，本单位聘用、长期借调、临时专项工作（工作小组）抽调外单位人员、交流锻炼人员等情况。
（二）截至2016年8月31日，本单位资产购置经费保障的其他单位及人员情况。
三、报表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通用资产配置计划表指标解释及编报依据
一、封面
报表封面各项目通过软件直接提取上年数据，如有变化的可手动进行修改。
二、通用资产配置计划表
反映中央行政事业单位2017年度通用资产配置计划情况。具体填列要求如下：
（1） 公务用车：按照轿车、越野车、客车、其他四种选项据实填列。
（2） 通用办公设备：填列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打印机、一体机/传真机、扫描仪、复印机、碎纸机和投影仪8种通用办公设备的配置计划情况。其中，打印机包含A3和A4打印机。
（三）通用办公家具：填列司局级办公桌、处级及以下办公桌、司局级办公椅、处级及以下办公椅、单人沙发、三人沙发、书柜、文件柜、更衣柜、保密柜和茶水柜11种通用办公家具的配置计划情况。
（四）通用办公软件：填列操作系统软件、办公软件、服务器端防病毒软件和客户端防病毒软件4种通用办公软件的配置计划情况。其中，操作系统软件填列单位单独购买的软件，不包含采购台式计算机或便携式计算机时预装的操作系统软件；办公软件填列用于文字、表格等公文处理的软件，如金山文字处理软件等。
（五）特殊用途的通用办公设备：填列特殊岗位使用的具有特殊性能且价格超过资产配置标准的通用办公设备配置计划情况，如部门文印室使用的大型专用复印机，保密岗位使用的保密复印机等。相关资产配置项目、性能用途、数量金额等情况在编报说明中详述。
（六）2016年8月31日实有数：填列本单位2016年8月31日的资产账面数量。
（七）预计2016年年末数：填列本单位2016年12月31日预计资产账面数量，计算方法为：2016年8月31日资产实有数+（9月初到年末的预计资产增加数-预计减少数）。
（八）2017年达到最低使用年限数：填列本单位2017年全年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资产数量。其中公务用车最低使用年限8年，通用办公设备最低使用年限6年，办公桌（司局级和处级及以下）、办公椅（司局级和处级及以下）、单人沙发、三人沙发、书柜和更衣柜最低使用年限15年，文件柜、保密柜和茶水柜最低使用年限20年。
（九）预计2017年处置数：填列本单位2017年全年预计处置资产数量。
（十）计划配置数：填列本单位2017年计划配置资产数量。其中，购置是指单位以购买方式取得资产的数量，其他是指通过租赁、调剂、捐赠等方式取得资产的数量。
（十一）金额：填列本单位配置该项资产的总金额。
（十二）预计采购数量：填列本单位该项资产上、下半年预计采购的资产数量。
三、机构人员情况表
本表反映单位的人员、领导职数、经费等情况，由单位手工填列，具体要求如下：
（1） 人员、领导职数情况统计日期截至2016年8月31日。
（2） 其他人员填列聘用、长期借调、临时专项工作（工作小组）抽调外单位人员、交流锻炼等人员数量。
（3） 通用资产购置经费情况填列预计本单位2017年财政预算安排可以用于购置通用资产的预算数额情况。
四、编报依据
（一）公务用车。
1.《省部级干部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厅字〔2011〕1号）；
2.《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中办发〔2011〕2号）；
3.《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指标管理办法》（国管资〔2011〕167号）；
4.《关于做好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中车辆保留和处置工作的通知》（中车改办〔2014〕3号）。
（二）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
1.《中央国家机关通用资产配置管理暂行办法》（国管办〔2007〕293号）；
2.《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财行〔2016〕27号）；
3.本部门、本单位资产配置标准。
（三）通用办公软件。
1.《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软件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国管资〔2011〕280号）；
2.《政府机关通用办公软件资产配置标准（试行）》（财行〔2013〕98号）；
3.《中央国家机关通用办公软件配置标准》（国管资〔2013〕42号）。
